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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命令規定繼續使用毋庸同時徵收補償，顯與平等原則相違。又因地

理環境或人文狀況改變，既成道路喪失其原有功能者，則應隨時檢討

並予廢止。行政院六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台六十七內字第六三○一號函所

稱：「政府依都市計畫主動辦理道路拓寬或打通工程施工後道路形態

業已改變者，該道路範圍內之私有土地，除日據時期之既成道路目前仍

作道路使用，且依土地登記簿記載於土地總登記時，已登記為『道』地

目之土地，仍依前項公用地役關係繼續使用外，其餘土地應一律辦理徵

收補償。」及同院六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台六十九內字第二○七二號函

所稱：「查台六十七內字第六三○一號院函說明二第二項核釋日據時期

既成道路仍依公用地役關係繼續使用乙節，乃係顧及地方財政困難，一

時無法籌措鉅額補償費，並非永久不予依法徵收，依土地法第十四條：

『公共交通道路土地不得為私有……其已成為私有者，得依法徵收。』

之原旨，作如下之補充規定：『今後地方政府如財政寬裕或所興築道路

曾獲得上級專案補助經費，或依法徵收工程受益費，車輛通行費者，則

對該道路內私有既成道路土地應一律依法徵收補償。』」與前述意旨不

符部分，應不再援用。

釋字第四○一號解釋（85.4.26.）

【解釋文】

憲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規定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言論

及表決之免責權，係指國民大會代表在會議時所為之言論及表決，立

法委員在立法院內所為之言論及表決，不受刑事訴追，亦不負民事賠償

責任，除因違反其內部所訂自律之規則而受懲戒外，並不負行政責任之

意。又罷免權乃人民參政權之一種，憲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被選舉人

得由原選舉區依法罷免之。則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因行使職權所

為言論及表決，自應對其原選舉區之選舉人負政治上責任。從而國民大

會代表及立法委員經國內選舉區選出者，其原選舉區選舉人得以國民大

會代表及立法委員所為言論及表決不當為理由，依法罷免之，不受憲法

釋字第四○一號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彙編

‧360‧

第三十二條及第七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國民大會依本憲法之規定，代表全國國民行

使政權。又憲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

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二者均屬由人民直接選

舉之代表或委員所組成之民意機關。憲法依民主憲政國家之通例，乃賦

予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言論及表決之免責權，俾其能暢所欲言，充

分表達民意，善盡監督政府之職責，並代表人民形成各該民意機關之

決策，而無所瞻顧。憲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國民大會代表在會議時所為之

言論及表決，對會外不負責任；第七十三條規定立法委員在院內所為之

言論及表決，對院外不負責任。其目的係為保障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

員不因其行使職權所為言論及決議而負民事上之損害賠償責任或受刑

事上之訴追，除其言行違反內部所訂自律之規則而受懲戒外，並不負行

政責任，此乃憲法保障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之言論及表決對外不負

法律上責任。而憲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被選舉人得由原選舉區依法

罷免之，則係憲法基於直接民權之理念所設之制度。依上述條文，國民

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於就任一定期間後，選舉人得就其言行操守、議

事態度、表決立場予以監督檢驗，用示對選舉人應負政治上責任。至提

議罷免之理由，自無限制之必要。其由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產生

之當選人，因無原選舉區可資歸屬，自無適用罷免規定之餘地。民國八

十年八月二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九條規定：「公職

人員之罷免，得由原選舉區選舉人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罷免案。但就職未

滿一年者，不得罷免。」「全國不分區、僑居國外國民選舉之當選人，

不適用罷免之規定。」即係本上開意旨而制定。綜上所述，國民大會代

表及立法委員經國內選舉區選出者，其原選舉區選舉人認為國民大會代

表及立法委員所為言論及表決不當者，得依法罷免之，不受憲法第三十

二條、第七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